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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单位： 

为规范我院科研业务和管理人员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

工作的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精神和相关管理制度，我院制定了《中

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工作管理暂行规

定》，经院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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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

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工作管理暂行规定 

 

为规范院科研业务和管理人员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

工作的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精神和相关管理制度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管理对象 

本规定针对的管理对象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

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工作人员，以上人员应为正式在

编人员。 

1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，是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等部门资金

资助，并经批准同意派出的人员。 

2．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，是指获得国家外专局等部门资

助，并经批准同意派出参加培训的人员。 

3．因公出国（境）工作人员，是指应外交部、农业部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商务部、国家留学基金委等部委要求，通过

相关程序取得资格，并经批准同意派出到国际组织、我驻外机构

工作或实习的人员，以及其他经批准因公出国（境）工作人员。 

第二条  出国（境）时间 

按照管理对象出国（境）的时间长短，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

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可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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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因公出国（境）和中长期因公出国（境）。 

1．短期因公出国（境），即一次出入境在外时间少于90天。 

2．中长期因公出国（境），即一次出入境在外时间等于或大

于90天。 

第三条  申请人资格 

申请人应具备以下资格之一： 

1．申请国家公派留学人员，须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等有关部

门的资格认定； 

2．申请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，须获得国家外专局等部门

的资格认定； 

3．申请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工作人员须有相关国际组织、驻

外机构的正式资格通知，并获得上级相关部门的同意； 

4．申请人如为新聘人员，原则上正式工作期满2年后方可申

请派出。正式工作未满2年但确因工作需要派出的，由所在单位领

导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决定。 

5．各单位可根据自身工作需要，与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

训、工作人员签订协议，约定结束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

工作后，回原单位连续服务的年限。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

工作人员回国后，应在院（所）内连续服务至少2年后方可申报下

一个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工作项目。确因工作需要，在

上一个项目执行期间或执行结束后不满2年，继续申报下一个项目

的，应经院（所）领导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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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选拔与派出 

1．院机关符合申报条件者须经所在部门、分管院领导同意后，

方可申报项目；院属单位符合申报条件者须经所在部门、所领导

同意后，方可申报项目。 

2．院属各单位因公出国管理部门应按照相关要求，由各单位

出具推荐函，将推荐人员材料以正式公文形式报送院。 

3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

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在获得相关资格后，出国前仍需向院提交因公

出国（境）请示，履行因公出国（境）手续，或按相关主管部委

要求履行手续。 

4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

驻外机构工作人员离境前一周内应到因公出国相关管理部门备案

出国公证材料、任务合同书、任务批件等材料，以书面形式告知

出境日期、拟回国日期，离境前应接受相关外事纪律教育培训。 

第五条  国（境）外管理 

1．院国际合作处负责全院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工作

的组织、申报等管理工作。院属各单位对本单位派出的国家公派

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工作

人员负主要管理责任。 

2．院属各单位应确定归口处室、指定工作人员与院国际合作

处进行在外人员的对口管理工作。 

（一）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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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办理各类变更事宜时，包括变更留学

单位、提前结束或延长留学期限、留学期间回国、赴留学所在国

以外国家开展学术活动等均应由留学人员本人提前2个月向所在

单位提出申请；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具单位正式文件报院；由院

向留学人员所在单位出具同意函。 

（二）国家外专局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 

4．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应严格按照培训计划开展学习，

不得到任何计划外城市开展活动。原则上不能提前、延迟或中途

回国，确因学习或工作需要，必须提前、延迟或中途回国者，应

提前2个月由所在单位具正式文件报院。提前或延迟回国的手续只

能办理一次，得到批准后须按照变更后的时间回国。 

5．同一年不能同时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出国留学项目

和国家外专局的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。 

（三）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工作人员项目 

6．赴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工作的人员参照《中国水产科学研

究院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。 

第六条  其他规定 

1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需按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规定直接与国

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订留学协议书。 

2．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需按国家外专局规定直接与外专

局签订培训协议等约束性文件。 

3．获准延期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或驻外机构、国际组织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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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实习人员，在延长期限内仍按协议书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 

4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

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出国（境）期间内工资发放标准按国

家及单位相关规定执行，逾期未回的从当月起停发工资。 

5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

驻外机构工作人员未经审批逾期30天不归者，不再保留公职，本

人应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 

6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应每半年向

所在单位的因公出国（境）事务主管部门提交研修报告，汇报在

外动态。院属各单位人事部门有责任随时掌握在外人员的具体情

况。 

7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人员和国际组织、

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回国后须在一周内到所在单位因公出国相关管

理部门报到并向相关部门提交相关报告。 

第七条  监督与问责 

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，出现

下列情况，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、责令检查、追缴违规所得

处理；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、诫勉谈话处理；并追究相关单

位、部门和人员的责任。 

（1）未按规定时间到因公出国相关管理部门备案有关材料； 

（2）未主动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变更出国事宜申请（变更事宜

包括变更留学、培训、工作单位，提前结束或延长出国期限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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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期间回国，赴所在国以外国家开展学术活动等）； 

（3）其他违反本规定的情况。 

2．因公出国（境）留学、培训、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，出现

下列情况，情节严重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依据《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及相关规定，给予警告、记过、降低岗位等

级、开除处理；违纪人员是中共党员的，将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处分条例》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等处理；并追究相关单位、部

门和人员的责任。 

（1）出国人员不具备出国资格或伪造出国申报材料； 

（2）未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出国； 

（3）变更出国事宜（变更事宜包括变更留学、培训、工作单

位，提前结束或延长出国期限，出国期间回国，赴所在国以外国

家开展学术活动等），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手续； 

（4）出国期间严重违反外事纪律，给单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

和后果； 

（5）出国期间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单位工作人员纪

律的行为。 

第八条  附 则 

1．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 

2．本规定中未尽事宜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．本规定由院国际合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
 

 

 

水科院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


